
嘉義縣 111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推動認輔小團體輔導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嘉義縣 111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協助學生認識自我，增進自我覺察能力，並強化學生自我認同、自我提昇。 

  （二）協助學生建立正確人生觀，增進群己和諧關係，自我激勵並樂於學習。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嘉義縣水上鄉水上國民小學 

四、補助對象 

（一）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認輔小團體。 

（二）每一個小團體以 8 至 12 名個案為原則。 

五、辦理期程： 111 年 5 月至 10 月 

六、實施方式 

  （一）補助本縣所轄高級中學暨國中 3 所及國小 12 所共計 15 所學校(各級學校名額可流用)，每

校新臺幣 1 萬元整，請有意願辦理小團輔的學校提出申請。 

  （二）本案採半結構式主題性小團體進行活動。 

   (三) 報名方式：由教育處函送各校本實施計畫後，各校依需求提出申請，經審查各校實施計畫

後，發文通知補助學校（偏遠地區學校優先補助）。 

(四) 活動方式及內容： 

   1.各申請學校規劃認輔小團體活動應於課餘時間(晨光時間、午休、放學後)或假日辦理。 

   2.設有專輔教師之學校，如獲得本案經費應優先聘任專輔教師以外之教師或外聘輔導人員帶

領小團輔活動。 

   3.申請本案應規畫 1 個認輔小團體(20 節課)或 2 個認輔小團體(各 10 節課)，並填寫本計畫附

件：推動認輔小團體輔導活動課程內容，由各校自行規劃。 

   4.申請本實施計畫經費補助之學校，請於 111 年 8 月 31 日前檢附貴校「推動認輔小團體輔導

活動實施計畫」及「經費概算表」正本(請逐級核章)送水上國小審查。 



  （五）受補助各校於 111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一）前將下列資料（共 4 份），統一用 A4 信封裝入，

送水上國小輔導主任彙整。 

      1.支出明細表正本 (請逐級核章) 

  2.領據 (抬頭請寫嘉義縣水上鄉水上國民小學) 

  3.成果報告書（請彩色影印），請自行裝訂且勿用資料夾 

  4.成果光碟 (含成果報告書、活動照片) 

七、預期效益 

   （一）藉由小團體輔導活動幫助學生增進自我概念及人際關係。 

   （二）協助學生坦誠面對自己，真摯關懷他人，進而達到自我成長與較好的適應。 

八、活動經費：本計畫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 

九、辦理本計畫工作人員依嘉義縣國民中小學校長教師職員獎勵基準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

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核予敘獎。 

十、本計畫陳報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嘉義縣○○國民中(小)學 

111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推動認輔工作」 

實施計畫(參考範例) 

壹、實施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貳、實施目的： 

一、協助個案從小團體輔導互動中了解自我及培養解決問題之技能。 

二、促進個案適應學校生活及人際溝通技巧，提昇輔導功效。   

三、增進輔導教師與個案間情感交流，整體推展輔導工作。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嘉義縣水上鄉水上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國民中(小)學 

肆、實施期程：111 年 5 月 1 日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止。 

伍、實施地點：○○國民中(小)學○○○○。 

陸、實施方式： 

一、每一個小團體以 8 至 12 名個案為主。  

二、每次活動一節課，每團設計 8 次以上的活動。  

柒、參加對象：認輔個案，嚴重行為偏差、情緒困擾、適應困難、家庭功能不彰或有兩性交往困擾

等高關懷學生。 

捌、師資來源：(請自行刪減) 

    一、具輔導、諮商、心理相關專業系所背景人員(含校內專兼任輔導教師、輔導 20/40 學分班輔

導背景教師、專業心理師、專業社工師、相關醫療院所單位輔導相關醫療人員等) 

二、具教育熱忱與輔導知能之教師 

三、嘉義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專業心理師、專業社工師。 

玖、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嘉義縣政府專款補助。 

拾、計畫附則： 

一、需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前辦理完畢，並在 11 月 7 日前備妥以下資料，送至水上國小輔導

室，俾利成果彙整及撥款。 



二、統一收據正本乙份-抬頭請款單位：嘉義縣水上鄉水上國民小學。(請在收據右上角，註明

學校機關代碼) 

三、經費收支結算表正本乙份。(請特別注意：雜支最高以【(業務費)*6%】編列及支應) 

四、成果資料-需核章(紙本 1 份)-含實施計畫、課程表、成效摘要表及成果照片。【說明：請將

『成果資料』(需核章)掃描成 PDF 檔，再將電子檔傳至水上國小公務信箱，以利彙整後轉

送國教署，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嘉義縣○○國民中(小)學 

11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推動認輔工作」 

經費概算表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1000  8  8000 講座鐘點費不可勻支至其他費用 

差旅費 
  

   

印刷費 
 

     

雜支 
 

   
雜支最高以【(業務費)*6%】編

列，補充保費由雜支支應 

小  計     10,000  
業務費可互為勻支，惟鐘點費僅

能勻入不可勻出 

承辦                                 會計:                                    校長:                         

 

  



○○國中小執行 111年小團體輔導計畫成效摘要表 

填表日期：○○年○○月○○日 

基本資料 

1.活動名稱  

2.承辦縣市/學校 嘉義縣○○國民○學 

4.活動類別 
學生輔導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法治與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學務工作 

5.經費成本 

□委辦 

教育部核定金額：             

教育部撥付金額：             

實支金額：                             

經費結餘款：                       

經費執行率：                

單人次成本（單項計畫/參加人

次）：                        

□補助 

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             

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             

教育部核定補助項目：             

教育部補助比率：                 

實支總額：                       

計畫結餘款：                     

經費執行率：                     

自籌經費：                       

單人次成本（單項計畫/參加人次）： 

                                 

計畫執行評估 

評估項目 計畫預定目標 實際執行成果 

1.參加人次   

2.計畫效益   

3.投入人力資源 
請敘明實際執行人員、合作單位（校內相關單位及結合相關單位…等） 

 

4.學員同意度（請明列）◎活動性質如不適合設計表，請另設計執行成效表。 

項目 發放份數 回收份數 整體平均數 

★講座    

★課程    

★行政安排    

5.本次活動特色 
請敘明本次活動之優缺點、未來改善方向或建議內容 

 

◎本表格請以 1頁為原則，超過 1頁以上，請以附件形式呈現。 

◎活動性質如不適合設計表，請另設計執行成效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11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國中小辦理友善校園認輔小團體計畫成果照片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嘉義縣 111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嘉義縣○○國民中(小)學推動認輔小團體輔導活動課程表 

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添欄位。 

單元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